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實務專題成績考核表 

 

學期 112 □第一學期   □第二學期 

班級 會三甲 

專題名稱  

專題組別 學號 姓名 

參與態度

成績 

(系辦) 

指導老師 

成績 

指導老師 

平均成績 

評審委員

成績 
總成績 

第  組     

  

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評分方式 

 
1. 參與態度成績以 100 分為上限，參與態度成績占

10%；指導老師成績占 50%； 評審委員成績占 40% 

2. 各組的期末平均指導老師成績不得高於評審委員成
績 

3. 若指導老師成績低於 60分或高於 95分，請詳列說
明 

評分說明 

 *無補充說明(請勾無)，有則詳列  

□無 

□有 

1. 

2. 

3. 

指導老師 

(親簽/日期) 

 

 

 


